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炳钦申请再审提交的材料，不构成足以推翻一、二审判决的新证据，

其申请再审的其他理由亦不能成立。综上，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

熊炳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

十一条规定的应予再审情形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深圳市光明区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的再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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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判 长 李 芹

审 判 员 潘宝毅

审 判 员 黄玉霞

二○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罗莹莹


